川北医学院动物科研合作协议书
甲方:
乙方(单位/姓名):

课题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为了更好的为学校科研人员提供实验条件和服务保障，甲乙双方作如下协议：
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按照《川北医学院实验动理管理办法》规定,乙方应向甲方提交川北医学院科研动物、用品和实验室使用申请表及课题申报书。
（二）按《川北医学院实验动物管理办法》【2013】84号文件规定合理收取寄养费(主要为饲料、垫料、笼具清洗、卫生打扫、环境消毒等成本费),认真履行寄养义务,标准化饲养实验动物。对科研实验动物在造模及实验过程中的变化进行及时观察记录,如有死亡或意外等情况发生,甲方第一时间及时通知乙方,以保障乙方及时处理。
（三）乙方如有特殊服务需求,可向甲方提出申请,由甲方专职实验人员提供有偿技术操作及管理服务,协助动物实验科研课题顺利开展。
（四）乙方进出实验动物中心必须进行登记,及时关闭水电,服从安排,爱护公共设施。仪器设备操作使用要按照流程规定使用,若由于操作不当造成损坏,需照价赔偿。
（五）按照科技部《实验药品管理规范化》和《实验动物尸体无害化处理》的要求,实验药品(包括毒麻药品)、试剂要严格按照规定管理,妥善保管。实验动物尸体以及医疗废物必须按规定放置于指定场所,不得随意丢弃。若由此造成自身或他人身体伤害和社会危害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者,一切后果均由乙方承担,严重者追究乙方法律责任。
（六）甲方目前尚不具备开展感染性疾病研究的动物实验条件,乙方必须遵守管理规定,如乙方未经许可,私自实施相关课题造成严重后果者,必须承担法律责任。





甲方代表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（签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年      月     日


川北医学院科研动物、用品和实验室使用申请表

	课题名称
	

	实验内容
	

	品名
	级别
	性别/形状
	规格
	单位
	数量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实验室环境要求
	使用时间
	联系人
	联系电话

	
	
	
	

	经费来源
	

	实验室位置
	
	代养人
	

	备注
	



注：1.动物实验申报流程
需提前两个月申请实验动物→持动物实验资格认可证→到实验动物中心领取或学校官方网站下载川北医学院科研动物、用品和实验室申请表及川北医学院动物科研合作协议书→详细填写申请表→将表单送至实验动物中心办公室→动物中心主任审核确认后→中心管理人员安排动物、场地和动物实验时间并及时与其联系。
2.动物饲养有特殊要求的在备注项注明。



